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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详细解读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及风险规避

A、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条件及优惠税率

（一）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优惠的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512号】和《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

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通知》财税【2017】43号（以下简称43号通知）的规定，企业所

得税法所称的小型微利企业需要符合以下四个条件：

1、从事国家非限制和禁止行业；

2、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50万元；

3、从业人数限制：工业企业不超过100人，其他企业不超过80人；

4、资产总额限制：工业企业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不超过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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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所享受的优惠税率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

的通知》财税【2017】43号规定，自2017年1月1日起至2019年12

月31日，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不超过50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

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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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案例1：
红星商贸有限公司，假设2017年资产总额为800万元，从业人数为60人，

年应纳税所得额为40万元，请问该公司2017年应该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是多少？

解： 
第一步分析，按43号文件规定，该企业符合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的

四项优惠条件，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

第二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40万*50%*20%=40万*0.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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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小型微利企业如何纳税申报及计算口径

（一）企业享受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如何到税务机关进行备案？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

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2015】76号（以下简称76号公告）规定，企业

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不需要到税务机关办理任何手续，只需填报企业所得

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即视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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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数总额和资产总额的计算口径

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扩大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范围的

通知》财税【2017】43号公告规定，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指标，应按

企业全年的季度平均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季度平均值=（季初值+季末值）/2

全年季度平均值=全年各季度平均值之和/4

年度终结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

度确定上述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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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实务操作中，需注意的事项

（一）小规模纳税人与小型微利企业概念的混淆

   在实务操作中，有部分会计，特别是新从事财务工作的新会

计，会将增值税中的小规模纳税人与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概

念混淆，以为自己企业是增值税中的一般纳税人，就未享受企业

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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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案例2：

光明商贸有限公司，为洗化用品批发零售企业。2016年全

年应纳增值税销售额为100万元，资产总额800万元，从业

人数总额为30人，全年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为10万，

那么该企业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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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指标单位看错，将单位“万元”看成“元”



  详细解读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及风险规避

（三）107项“从事限制和禁止行业”，容易造成重大失误

下面我举个例子来说明，方便大家理解。

实务案例3：

 A公司从事海水养殖，B公司从事湖泊投饵养殖，假设这两家公司别

的条件都符合小型微利企业条件，请问这两家公司都可以享受小型

微利企业条件吗？如果不能，那么哪个可以享受，哪个不可以享受？

答案：A公司可以享受，B公司不可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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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报表申报时，A107040附表小型微利企业减免数据无法带出的问题。

    

       在网上申报系统申报企业所得税年报表的时候，A107040减免所得税明

细表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是自动生成的，无法手工填列。但是有部分企业在申

报时，A107040表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无法自动生成，又无法手工填列，怎么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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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核定征收企业是否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

       企业所得税核定征收企业，也可以享受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

在实务操作中，因为核定征收企业，要么是收入，要么是成本，肯定

会有一项是核算不准确的，那么小型微利企业优惠政策也是核定征收

企业几乎可以享受到的唯一的一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所以要正确

理解优惠政策，准确把握优惠条件，做到应享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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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这里的从业人数，怎么去确定，包括哪些？

   

       小型微利企业从业人数包括与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职工

人数和企业接受的劳务派遣用工人数，是两者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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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项经费的税前扣除及风险点

A、三项经费的一般规定

三项经费是指职工福利费，职工教育经费和工会经费。

其中职工福利费的扣除限额为14%，职工教育经费的扣除限

额为2.5%、工会经费的扣除限额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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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案例：
2016年度，实际发放工资200万元，福利费30万元，教育经费10万

元，工会经费10万元，五险一金60万元，那么允许扣除的三项经费

是多少呢？

项目名称 实际发生额 扣除限额 不允许扣除部分

职工福利费 30 28（200*14%） 2=30-28

职工教育经费 10 5（200*2.5%） 5=10-5

工会经费 10 4（200*2%） 6=10-4

不允许扣除的部分，需要做纳税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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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经费税前扣除超过扣除部分当年不得扣除，那么不允许扣

除部分，是否可以结转以后年度扣除呢？

职工福利费：超过部分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工会经费：超过部分不得结转以后年度扣除

职工教育经费：超过部分可以结转以后年度扣除，且没有年限限制。

这里就体现了国家对于教育这块的重视，鼓励企业加大对职工教育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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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三项经费的特殊规定及应注意的风险

     （1）职工福利费

可以扣除的职工福利费的范围有哪些？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工资薪金及职工福利费扣除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3号，第

三条规定，职工福利费包括：

1、尚未实行分离办社会职能的企业，其内设福利部门所发生的设备、设施和人员费用，包括职工

食堂、职工浴室、理发室、医务所、托儿所、疗养院等集体福利部门的设备、设施及维修保养费

用和福利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薪金、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劳务费等。

2、为职工卫生保健、生活、住房、交通等所发放的各项补贴和非货币性福利，包括企业向职工发

放的因公外地就医费用、未实行医疗统筹企业职工医疗费用、职工供养直系亲属医疗补贴、供暖

费补贴、职工防暑降温费、职工困难补贴、救济费、职工食堂经费补贴、职工交通补贴等。

3、按照其他规定发生的其他职工福利费，包括丧葬补助费、抚恤费、安家费、探亲假路费等。

这里扣除的范围，要区分清楚了，应该扣除的要要充分扣除，不该扣除的，就不要扣除，不要留

下风险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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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工教育经费

1、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超额扣除的特殊规定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技术

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4〕59号 第一

条规定，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大连、深圳、广州、武汉、哈尔滨、

成都、南京、西安、济南、杭州、合肥、南昌、长沙、大庆、苏州、无锡、

厦门这21个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发生的

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

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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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新技术企业超额扣除的特殊规定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

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63号 规定，高新技术企

业发生的职工教育经费支出，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的部分，

准予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超过部分，准予

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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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软件公司的全额扣除特殊规定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2012〕27号第六条规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软件企业的职工培训费

用，应单独进行核算并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里的按实际发生额扣除

也就是说可以全额扣除，发生多少，扣除多少。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有两个风险点：

一是这里的全额扣除仅限于职工教育经费中的“职工培训费用”这部分，职工教育经费中的

其他费用，还是按照2.5%的扣除限额扣除。

二是要求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和符合条件软件企业应该准确划分职工教育经费中的职工培训费

支出，且单独核算，对于不能准确职工培训费用的，则不能享受此项全额扣除的优惠，那么

还是按2.5%扣除限额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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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会经费的风险

    1、需取得正规扣除凭证

       企业想要工会经费在税前扣除，需要取得工会组织开具的《工会经费收入专用

收据》。有的地区工会经费是委托税务机关代收的工会经费，这些地区企业拨缴的

工会经费，也可凭合法、有效的工会经费代收凭据依法在税前扣除。 

    2、工会经费必须是实际支付给上级工会组织

       对于一些集团公司，下面有一些子公司，在实际工作中，为了图省事，子公司

计提的工会经费虽然也取得了母公司的《工会经费收入专用收据》。但是并没有实

际支付给母公司，而是挂在子公司的应付款科目，这种情况就视为没有实际支付给

上级工会组织，不得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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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取得不征税收入，需要注意的风险点

A、不征税收入与免税收入的区别：

不征税收入

01

02

03

财政拨款

依法收取并纳入财政管理的行政

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

国务院规定的其他不征税收入



免税收入：

（一）国债利息收入；

（二）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三）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四）符合条件的非营利组织的收入。

从税法概念中，可以看出不征税收入与免税收入是不一样的，虽然企业取得不征税收入和免税

收入都是不用缴税的，但是为什么还要去区分呢？

这里最大的区别就是在这部分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的费用或者财产，折旧和摊销的处理。

不征税收入用于支出所形成的费用或者财产，不得税前扣除或者计提折旧、摊销进行税前扣除。

但是免税收入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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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案例：
某企业2016年取得财政拨款1000万元，用于购买指定的固定资产，假定该项拨款符合

不征税收入范围，但是该企业没有计入不征税收入，而是计入了免税收入，请问这样

对税收有何影响？

错误的处理方式：
企业计入了免税收入，假定这价值1000万元的固定资产，折旧期限为10年，那么该企

业对这项固定资产每年提取折旧100万元，这100万元在税前扣除，每年影响企业所得

税100*25%=25万元。10年就是25*10=250万元。

正确的处理方式：
计入不征税收入，折旧不允许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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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企业取得了不征税收入，需要注意的风险点

1、不征税收入支出所形成的折旧或者摊销处理的风险点

       从上面可以看出，同样一笔收入，错误的税务处理方式，就会导致

企业漏缴一笔挺大的税款，等到将来税务局稽查发现时，企业除了要补

缴税款外，还将承担一笔滞纳金甚至是罚款，这将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

损失。

      不征税收入每年都会成为税务局汇算清缴关注和税务稽查的焦点，

当企业取得不征税收入时，一定要注意不征税收入支出所形成的折旧或

者摊销的处理，一定要分清楚，不要留下税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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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征税收入长期未使用且未退回拨付部门，所带来的风险点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

的通知 》财税〔2011〕70号第三条规定，“企业将符合不征税收入规定

条件的财政性资金作不征税收入处理后，在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

且未缴回财政部门或其他拨付资金的政府部门的部分，应计入取得该资金

第六年的应税收入总额；计入应税收入总额的财政性资金发生的支出，允

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这里就需要注意，不征税收入5年（60个月）内未发生支出且未退回，那

么在第六年应该计入应税收入，对应的产生的支出，可以再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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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征税收入孽生的利息处理的风险点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营利组织企业所得税免税收入问题

的通知》财税〔2009〕122号规定，非营利组织取得的不征税收入孽

生的利息是免税的，那么在税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除了非营利组

织，别的企业不征税收入取得的孽生利息是需要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这里一定需要注意，很多企业都会忽略这个问题，简单的认为政府给予

的拨款，都作为不征税收入了，孽生的一点利息，肯定也不征税。那就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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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口退税是否属于不征税收入？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财政性资金 行政事业性收费 

政府性基金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

151号 规定，出口退税款不属于财政性资金。所以，出口退税

不能算作不征税收入。

 

  取得不征税收入，需要注意的风险点



5、软件企业的不征税收入特殊规定

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

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2〕27号第五条规定，符合

条件的软件企业按照《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财税[2011]100号）规定取得的即征即退增值税款，由企

业专项用于软件产品研发和扩大再生产并单独进行核算，可以作为不

征税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从收入总额中减除。

  取得不征税收入，需要注意的风险点



  企业为员工提供工作服，是否可以税前扣除？

四．企业为员工提供工作服，是否可以税前扣除？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1）

34号）规定　“企业根据其工作性质和特点，由企业统一制作并要求员工工作时统一

着装所发生的工作服饰费用，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可

以作为企业合理的支出给予税前扣除，企业合理的支出，是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

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出。”

因此，对于企业给员工提供统一的工装，并要求工作时间统一着装的服饰费用，是可

以计入成本费用，在税前扣除的。但是如果没有要求工作时间统一着装，即使是企业

的工装，也只能计入职工福利费，且不能在税前扣除。



 老板（员工）将自有汽车租给公司使用，需要注意的风险

五、老板（员工）将自有汽车租给公司使用，需要注意的风险

实务案例：

某公司将老板自有的汽车以经营租赁方式租给企业使用，签订

租赁合同，约定汽车发生的汽油费、过路过桥费、大修理费用、

保险费在公司报销，企业将这些费用都在税前扣除了，请问企

业这样处理，有风险吗？



1、需签订租赁合同，按公允价值支付租金，且开具发票入帐。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 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收入有关的、

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扣除。”所以说这里公司付给出租汽车的老板或者员工的租金，签订了租赁合同是可

以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　规定“合理的支出，是

指符合生产经营活动常规，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或者有关资产成本的必要和正常的支

出。”所以，企业支付的租金需要是公允价值，也就是按照市场价给的租金，不可过

高，也不可过低。

这里有一个容易忽略的就是需要开租赁发票入账，往往很多企业都没注意这里，就留

下了风险隐患。

 老板（员工）将自有汽车租给公司使用，需要注意的风险



2、与取得收入没有直接关系的费用不得在税前扣除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八条 规定“企业实际发生的与取得

收入有关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费用、税金、损失和其他支出，

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所称有关的支出，是指

与取得收入直接相关的支出。”
   

所以，汽车租赁期间发生的汽油费、过路过桥费、修理费是可以在税前

扣除的，但是发生的大修理费用、保险费是汽车自身发生的费用，与取

得收入没有直接相关，因此不得在税前扣除。

 老板（员工）将自有汽车租给公司使用，需要注意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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